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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
关于印发农村敬老院公建民营实施方案的通知

津民政发〔2022〕12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重庆市江津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江津府办发〔2020〕38号）《重庆市民政局重

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明确公办养老服务设

施公建民营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渝民〔2021〕208号）精神，现

就我区农村敬老院公建民营具体实施有关事宜如下：

一、按权属关系，农村敬老院公建民营实施由各镇（街）人

民政府实施。

二、各镇（街）要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实施公建民营

的农村敬老院进行国有资产评估，出具国有资产评估报告。

三、各镇（街）要制定农村敬老院公建民营具体方案，该方

案具体包括项目基本情况、产权性质、经营范围、服务内容、政

府供养对象保障、原工作人员的安置方案、风险责任分担机制、

争端解决机制、风险保证金及租金等内容。

四、根据有关文件精神，租金以年为周期，由运营方按期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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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）缴纳，可予以减免前三年租金，符合规定的租金应纳

入非税收管理。对利用辖区内国有闲置资源建设养老服务设施

的，可低偿或无偿使用。

五、各镇（街）农村敬老院公建民营实施方案报区民政局审

核同意后实施，区民政局对各镇（街）上报的农村敬老院公建民

营实施方案原则上每季度牵头审核一次。

六、各镇（街）可以公开招投标方式，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

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人作为运营方，也可直接选择具有广泛影响

力和品牌效应的国内外养老服务企业、社会组织作为运营方，实

行品牌机构连锁运营。

七、公开招投标要求，各镇（街）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，

依照政府采购相关程序，委托具备招标资质的专业机构组织招标

和评标。所有权方负责组织拟制招标文件，履行审批手续，向社

会发布招标公告。招标文件内容应包含招标项目基本情况、投标

人资格要求、风险保证金（租金）额度、评分标准及不得挂靠投

标、转让、转包等约束性条款。

八、运营方应向各镇（街）提供公建民营方案（机构章程、

运营方案、管理制度、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、管理服务团队组成、

经费投入使用计划、服务保障及接受监管承诺）。

九、各镇（街）实施在收到运营方提供的公建民营方案后，

可邀请区民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行业专家，召开会议论证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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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提供的公建民营方案可行性。

十、各镇（街）确定本辖区农村敬老院的运营方，签订协议。

十一、各镇（街）农村敬老院开展公建民营后，运营方接收

社会老年人服务收费标准（床位费、服务费），由运营方报区民

政局和区发展改革委，接受区民政局和区发展改革委监督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

2022年 11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